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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兴庆区财政局职能清单
单位全称 银川市兴庆区财政局 规范简称 兴庆区财政局

加挂牌子 兴庆区金融工作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

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

主要负责人 金永芳 办公电话 0951-6737519

办公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银河巷25号

办公时间 法定工作日 9：00--12:00 14:00--18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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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拟定并执行兴庆区财政发展规划、政策;组织拟订财 税、金

融服务管理、国有资产、政府采购、财务会计等方面的制 度，并

监督实施。

（二）承担兴庆区财政收支管理责任。负责编制兴庆区年度 预

（决）算草案、财政收入计划并组织执行;受兴庆区人民政府 委托

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向兴庆区人大常委会报告

财政决算;组织拟定兴庆区经费开支标准、定额，审核批复兴庆区

本级部门（单位）年度预（决）算，负责财政预（决）算公开工

作。

（三）按分工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。按规定管理政府性基金、行

政事业性收费;管理财政票据。

（四）管理财政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;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和社

会团体财政预算内其他收支;组织执行国家财政财务制 度，监督各

项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。

（五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方 针、政

策、法律、法规规章;拟订兴庆区国有资产管理方案、规 定并监督

执行;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，组织实施清产核资、产权

界定、查处国有资产流失、产权变动管理等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

作。负责向兴庆区政府提出国有资产管理重大事项议案报告，监缴

国有资产收益。

（六）根据兴庆区政府授权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，会同有关部

门、单位考核兴庆区属国有企业运营情况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状

况，开展对国有资产的日常监督、管理工作;负责国有资本的统

计、分析，组织实施国有企业经营绩效评价工作。

（七）管理本级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;协同有关部门对 中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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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计划进行研究;制定兴庆区政府性债务化解方案，负责政府性

债务风险管控、预算管理等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本级财政项目预算审核和财政专项资金的预算绩 效管

理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政府采购、政府招投标、政府购买服务的管理和 监

督，编制政府采购中长期规划，拟订本区政府采购、政府购买服务

实施办法并组织落实。

（十）负责兴庆区国库和财政专户管理，推进国库集中支付。

（十一）负责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统一发放。

（十二）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 落实

自治区、银川市、兴庆区政府关于金融方面的工作部署，研究分析

经济金融形势，参与策划、指导、规范兴庆区重大建设项目、重大

资产整合的融资工作，协调金融机构与兴庆区政府（部门）之间的

关系;组织协调防范、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;负责兴庆区属小额贷款

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，协调兴庆区内金融机构为兴庆

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。

（十三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自治区、银川市的有关

规定，组织本区会计从业人员学习培训。

（十四）承担财政性投资5万元以上基本建设项目预算的审查工

作，配合部门预算的编制，组织中介机构参与政府性投资项目的概

（预）算、结算、决算的评审工作，制定投资评审操作规程，跟踪

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进行项目后综合评价 。

（十五）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

的意见》，落实相关安全生产职责。

（十六）承接、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、银川市人民政府、

兴庆区人民政府取消、调整、下放的行政职权事项。

（十七）承办兴庆区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十一）牵头负责政府值班及信息报送。

（十二）承接、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、银川市人民政府、

兴庆区人民政府取消、调整、下放的行政职权事项。

（十三）承办兴庆区党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岗位设置

（一）综合办公室

负责协调处理机关日常事务;负责机关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、

宣传、保密、信访、政务公开、国有资产监管、组织人事、机构编

制、法制、绩效考核、节能环保等工作;负责支部机关党建、纪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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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察、精神文明等工作。

（二）国库预算综合管理岗

负责国库、非税、教科文卫、社会保障、行政执法、国库集中支

付、基本项目建设、内部控制、预算等工作。

（三）政府采购及国有资产管理岗

负责政府债务、农财资金管理、政府采购、国有资产管理、公车改

革、工资统发、票据管理、金融管理服务等工作。


